
 

 

慈濟科技大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19次行政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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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第二會議室 

                                         時間：112年 1月 10日 



 

 

慈濟科技大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19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10日(星期二)下午 2:00 

二、地  點：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羅 文 瑞  校  長                  紀 錄：陳亭心 

四、出席人員：何玉菁主秘、陳清漂教務長、牛江山學務長、魏子昆總務長、

林祝君研發長、謝麗華主任、張智銘主任、江玉君主任 

(陳韻如組長代)、謝依蓓主任、謝易達館長、郭育倫主任、 

郭又銘國際長、牛河山主任、陳翰霖主任、蔡宗宏院長、 

宋惠娟所長、洪茂欽主任、張紀萍主任、藍毓莉主任、 

游崑慈主任、湯麗君主任、辜美安副主任、王怡文組長、

葉秀品組長、蔡芳玲組長、吳晋暉組長、賴春伎組長 

(吳晋暉組長代)、王承斌組長、陳志遠組長、郭曉晴主任、

孫明堂組長、李佩穎組長、高夏子主任、李洛涵組長、 

陳玉娟組長、林柏翔組長、潘筱雯組長、賴蓎諼組長、 

蔡詠倫組長、陳玫君組長、張玉婷主任、楊嬿組長、 

邱雪媜組長、陳韻如組長、林信漳組長、陳駿閎組長、 

呂家誠組長、簡子超組長、楊之瑜組長、王寶琳組長、 

蔡欣晏組長、賴玫瑾組長、翁銘聰組長、廖椿淵組長、 

陳立仁組長、胡凱揚組長、羅珮瑄主任、李姿瑩組長、 

林珠茹組長 

五、列席人員：無 

六、請假人員：吳榮源組長、黎依文組長、楊珍慧組長 



 

 

 

 

 

 

 

 

 

 

 

 

 

 

 

 

 

 

 

 

 

 

 

 

 

 

 

 

 



 

 

 

 

 

 

 

 

 

 

 

 

 

 

 

 

 

 

 

 

 

 

 

 

 

 

 



 

 

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修正「慈濟科技大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校曆」。111.12.14公告。 

(二)清點 110學年度畢業證書及銷燬作廢畢業證書。已於 112.1.03完成。 

(三)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辦法」。

111.12.15公告。 

(四)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校園霸凌防制規定」。111.12.15公

告。 

(五)主席指(裁)示事項： 

請事務組評估規劃於固定位置設置活動式垃圾分類架並請於評鑑前完成。 

總務處事務組： 

1.目前活動分類垃圾桶放置位置如下:B204、B210、B304、B404、D403、C108、

F407廁所外。 

2.不鏽鋼型垃圾桶正在評估詢價中，預計 111學年度寒假提採購單申請。 

 

八、主席報告： 

(一)感恩各位主管同仁，這一學期平安順利的度過，完成了「教育部校務評鑑」

及「112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簡報審查會議，接下

來還有高等教育深耕第二期計畫申請作業，預計 3月份進行各校簡報報

告，目前計畫書也已完成，感恩各相關主管的協助。 

(二)今年學測與統測報考人數，學測增加 2千人，統測減少 5千多人，統測報

名人數逐年遞減，請各位同仁持續努力，積極與高中職學校保持良性互

動，展現學校的亮點及特色。外籍生招生部分，未來國際處規劃將不限於

東南亞招生，目前預計至印尼、泰北、約旦、土耳其等沒去過的國家，拓

展外籍學生招收，請各同仁給予支持與協助。 

(三)本校將於 2023年 1月 11日(三)下午 14:00舉辦「張芙美校長追思會」，

緬懷張校長生前一生投入志業及教育的無私奉獻，誠摯邀請全體教職員參

加，一起追思張芙美校長最後的身影，也獻上最真誠的感恩與祝福。 



 

 

九、各處室院所系科重點業務及工作報告/討論： 

(一)重點業務報告/討論：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蔡宗宏院長： 

1月 13日(五)辦理本校與鴻海科技集團簽約儀式，誠摯邀請主管與同仁

踴躍參與，感恩。 

 

會計室陳韻如組長： 

1.搭乘計程車請於申請及核銷時述明緊急情況，供相關單位提供會辦意

見，陳校長核定。 

2.搭乘飛機或高鐵為達時間經濟效益，應以直達目的地為依據，若機票非

直達目的地，又無說明，會計室無法推論或未達省時效益者(且交通成

本過高)，會計室僅能核給火車票價(直達)，敬請同仁若有特殊事項，

務必於簽文或核銷時述明，供相關單位提供會辦意見，陳校長核定。 

3.申請研習之簽文，若要說明使用經費金額，請務必精準計算，核銷時，

依規章可用項目及金額計算後，並依校長核准之項目及金額，核實支付。 

 

(二)各處室院系所科工作報告：詳如期末校務會議 

 

十、提案討論： 

教務處提案 

提案一：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教務會議設置辦法」第三條條文，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增列參加對象學生代表，修正第三條條文。 

二、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本會置委員共 23至 31人。以教務

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各所系

(科)主任、人文室主任、全人教育

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圖書

館館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教

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全人

教育中心各學科組長、華語文中心

主任、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

之，委員任期一年，得續聘之。 

第 三 條 

本會置委員共 23至 31人。以

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

長、各所系(科)主任、人文室

主任、全人教育中心主任、進

修推廣部主任、圖書館館長、

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教師發

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全人

教育中心各學科組長、華語文

中心主任及教師代表組成

之，委員任期一年，得續聘

之。 

修正條

文及增

列適用

對象。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一。 

 

學生事務處提案 

提案二：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健康管理辦法」第一條及第二

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現況進行文字修正。 

二、業經 111.12.28學校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三、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依據教育部「學校衛生

法」、「學校衛生法施行細則」及

「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之規定

辦理。 

第 一 條  本校學生得按本

辦法，接受健康檢查及管理。 

新增法

規依據 

第 二 條 

一、新生健康檢查及指導： 

(一)本校新生必須依照本校體

檢表項目完成健康檢查。 

第 二 條 

一、新生健康檢查及指導： 

(一)本校新生必須依照本

校體檢表項目完成健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新生健康檢查項目包括：一

般性體檢暨特殊檢查。 

(三)凡未按規定繳交體檢表，視

同未完成註冊手續。 

(四)每年辦理個別及團體衛

教、特殊疾病衛教，增加新

生對自我照顧的能力。 

二、缺點矯治及追蹤檢查 

(一)健康檢查結果異常者，應依

醫師建議採取缺點矯治，並

將追蹤矯治結果繳回本組。 

(二)若疑似罹患傳染性疾病，應

立即追蹤矯治，並配合衛生

主管機關採取防治措施。 

三、特殊疾病管理 

(一)經醫師診斷患有以下疾

病，學生或家長應通知校

方，包含心臟病、氣喘、癲

癇、糖尿病、血友病、癌症、

精神疾病、罕見疾病及其他

重大傷病或身心障礙。 

(二)罹患特殊疾病學生，由本組

進行個案管理與紀錄，必要

時轉介相關單位妥適安排

課程或活動。 

四、緊急傷病處理： 

五、一般診療： 

六、傳染病防治： 

(一)學生經醫師確診染患傳染

病，應通報校方，且須接受

本組進行個案通報與管理。 

(二)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應配

合採取防治措施者，無法到

校期間，得申請公假。 

康檢查。 

(二)新生健康檢查項目包

括：一般性體檢暨特

殊檢查。 

(三)凡經體檢不合格者，

視其對個人或團體的

健康妨害程度得不准

辦理入學手續 

(四)凡未按規定繳交體檢

表，視同未完成註冊

手續。 

(五)每年辦理個別及團體

衛教、特殊疾病衛

教，增加新生對自我

照顧的能力。 

二、缺點矯治及追蹤檢查 

(一)凡本校新生，於入學

體檢時，發現患有體

格缺點而需矯治者，

均須接受矯治。 

(二)所有矯治工作由本組

通知學生本人給予相

關衛教，並追蹤其矯

治結果。 

(三)體檢表有漏做項目，

應於該學期補做，否

則視同未完成註冊手

續。 

三、急救處理： 

四、一般診療： 

五、傳染病防治： 

(一)學生經醫師確診染患

傳染病，應通報校

方，且須接受本組進

依據現

行做法

進行文

字修正 

 

修正條

次序號 

 

 

依據現

行做法

進行文

字修正 

 

 

 

新增特

殊疾病

管理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 

八、… 

行個案通報與管理。 

(二)學生因傳染病須採取

健康自主管理者，於

隔離措施期間，可申

請公假。 

六、 

七、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 

 

總務處提案 

提案三：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財產物品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二目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1月 10日總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參照行政院頒佈之「財物標準分類」及「慈濟大學財物管理辦法」之財產

定義金額，同步調整本校「列帳財產」及「列管財產」之購置金額單價。 

三、依據教育部 110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情形書面考評審查報告」

意見，於列帳財產增列無形資產之定義。 

四、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定義 

一、本辦法所稱之財產，包括「列

帳財產」及「列管財產」兩類。 

(一)列帳財產，係指土地、建物、

附屬設備、圖書及購置金額單

價在壹萬元(含)以上，且使用

年限為兩年以上之儀器、機

械、交通及運輸設備、雜項設

第三條  定義 

一、本辦法所稱之財產，包括「列

帳財產」及「列管財產」兩

類。 

(一)列帳財產，係指土地、建

物、附屬設備、圖書及購置

金額單價在伍仟元(含)以

上，且使用年限為兩年以上

依審查

意見，

於列帳

財產增

列無形

資產之

定義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備及無形資產(如電腦軟體、電

子資料庫、專利權等等)。已屆

使用年限且剩餘價值低於貳仟

元(含)以下之財產轉列管財

產。 

之儀器、機械、交通及運輸

設備、雜項設備等。已屆使

用年限且剩餘價值低於貳

仟元(含)以下之財產轉列

管財產。 

第三條  定義 

(二)列管財產，係指設備或物品其

購置金額單價在壹萬元以下，

且使用年限為五年以上者。 

第三條  定義 

(二)列管財產，係指設備或物

品其購置金額單價在伍仟

元以下，且使用年限為五

年以上者。 

配合列

帳財產

調整金

額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三。 

 

提案四：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盤點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一目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1月 10日總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教育部 110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情形書面考評審查報告」

意見，與本校「財產物品管理辦法」同步增列無形資產，納入盤點範圍。 

三、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盤點範圍 

一、財產盤點：係指固定資產、保

管資產、保管品、圖書等。 

(一)固定資產：包括土地、建

築物、機器設備、運輸設

備、事務設備及無形資產

(如電腦軟體、電子資料

庫、專利權等等)之資本支

出購置者。 

第 三 條 盤點範圍 

一、財產盤點：係指固定資產、

保管資產、保管品、圖書

等。 

(一)固定資產：包括土地、

建築物、機器設備、運

輸設備、事務設備等資

本支出購置者。 

(二)保管資產：凡屬固定資

新增盤

點項目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保管資產：凡屬固定資產

性質，但以費用報支之雜

項設備。 

(三)保管品：係指列管財產。 

(四)圖書：包括圖書、視聽資

料等。 

產性質，但以費用報支

之雜項設備。 

(三)保管品：係指列管財

產。 

(四)圖書：包括圖書、視聽

資料等。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四。 

 

十一、主席指(裁)示事項：無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會：15:30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本會置委員共 23至 31人。以教務

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各所系

(科)主任、人文室主任、全人教育

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圖書

館館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教

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全人

教育中心各學科組長、華語文中心

主任、國際事務長、教師代表及學

生代表組成之，委員任期一年，得

續聘之。 

第 三 條 

本會置委員共 23至 31人。以教務

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各所系

(科)主任、人文室主任、全人教育

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圖書

館館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教

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全人

教育中心各學科組長、華語文中心

主任及教師代表組成之，委員任期

一年，得續聘之。 

修正條

文及增

列適用

對象。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教務會議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107年 2月 27日 

第 180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10日  

第 219次行政會議第 2 次修訂 

 

第 一 條 本校為討論教務有關事宜，並促進教務業務發展，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二十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設置教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慈

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教務會議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教務業務工作相關規章辦法之審議。 

二、教務業務工作規劃。 

三、全校教務業務之指導與協助。 

四、其他有關教務業務重要事項之研議。 

第 三 條 本會置委員共 23至 31人。以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各所系(科)

主任、人文室主任、全人教育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圖書館館長、

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全人教育中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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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組長、華語文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之，

委員任期一年，得續聘之。 

第 四 條 本會由教務長為主席，執行秘書由主席遴選之。 

第 五 條 本會每學期期初、期末定期各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六 條 本會得視實際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 七 條 本會議開會時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決議事項應有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依據教育部「學校衛生

法」、「學校衛生法施行細則」及「學

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一 條  本校學生得按本辦

法，接受健康檢查及管理。 

新增法規依

據 

第 二 條 

一、新生健康檢查及指導： 

(一)本校新生必須依照本校體

檢表項目完成健康檢查。 

(二)新生健康檢查項目包括：一

般性體檢暨特殊檢查。 

(三)凡未按規定繳交體檢表，視

同未完成註冊手續。 

(四)每年辦理個別及團體衛

教、特殊疾病衛教，增加新

生對自我照顧的能力。 

二、缺點矯治及追蹤檢查 

(一)健康檢查結果異常者，應依

醫師建議採取缺點矯治，並

將追蹤矯治結果繳回本組。 

(二)若疑似罹患傳染性疾病，應

立即追蹤矯治，並配合衛生

主管機關採取防治措施。 

三、特殊疾病管理 

(一)經醫師診斷患有以下疾病，

學生或家長應通知校方，包

含心臟病、氣喘、癲癇、糖

尿病、血友病、癌症、精神

疾病、罕見疾病及其他重大

傷病或身心障礙。 

(二)罹患特殊疾病學生，由本組

進行個案管理與紀錄，必要

時轉介相關單位妥適安排課

程或活動。 

四、緊急傷病處理： 

第 二 條 

一、新生健康檢查及指導： 

(一)本校新生必須依照本校

體檢表項目完成健康檢

查。 

(二)新生健康檢查項目包

括：一般性體檢暨特殊

檢查。 

(三)凡經體檢不合格者，視

其對個人或團體的健康

妨害程度得不准辦理入

學手續 

(四)凡未按規定繳交體檢

表，視同未完成註冊手

續。 

(五)每年辦理個別及團體衛

教、特殊疾病衛教，增

加新生對自我照顧的能

力。 

二、缺點矯治及追蹤檢查 

(一)凡本校新生，於入學體

檢時，發現患有體格缺

點而需矯治者，均須接

受矯治。 

(二)所有矯治工作由本組通

知學生本人給予相關衛

教，並追蹤其矯治結果。 

(三)體檢表有漏做項目，應

於該學期補做，否則視

同未完成註冊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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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一般診療： 

六、傳染病防治： 

(一)學生經醫師確診染患傳染

病，應通報校方，且須接受

本組進行個案通報與管理。 

(二)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應配

合採取防治措施者，無法到

校期間，得申請公假。 

七、… 

八、… 

三、急救處理： 

四、一般診療： 

五、傳染病防治： 

(一)學生經醫師確診染患傳

染病，應通報校方，且

須接受本組進行個案通

報與管理。 

(二)學生因傳染病須採取健

康自主管理者，於隔離

措施期間，可申請公假。 

六、 

七、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健康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79 年 11月 22日 

第 1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10日 

第 219次行政會議第 4 次修訂 

 

第 一 條  依據教育部「學校衛生法」、「學校衛生法施行細則」及「學生健康檢

查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二 條  本校衛生保健組（以下簡稱本組）成立主旨乃在促進全校師生身、心健

康，培養個人養成健康的生活型態，其主要執行功能如下： 

一、新生健康檢查及指導： 

(一)本校新生必須依照本校體檢表項目完成健康檢查。 

(二)新生健康檢查項目包括：一般性體檢暨特殊檢查。 

(三)凡未按規定繳交體檢表，視同未完成註冊手續。 

(四)每年辦理個別及團體衛教、特殊疾病衛教，增加新生對自我照

顧的能力。 

二、缺點矯治及追蹤檢查 



 

 

(一)健康檢查結果異常者，應依醫師建議採取缺點矯治，並將追蹤

矯治結果繳回本組。 

(二)若疑似罹患傳染性疾病，應立即追蹤矯治，並配合衛生主管機

關採取防治措施。 

三、特殊疾病管理 

(一)經醫師診斷患有以下疾病，學生或家長應通知校方，應通知校

方，包含心臟病、氣喘、癲癇、糖尿病、血友病、癌症、精神

疾病、罕見疾病及其他重大傷病或身心障礙。 

(二)罹患特殊疾病學生，由本組進行個案管理與紀錄，必要時轉介

相關單位妥適安排妥適安排課程或活動。 

四、緊急傷病處理： 

(一)本組設有自助換藥區，提供輕度受傷之本校學生按照使用程序

及說明自行矯治。 

(二)凡學生在校期間發生緊急事故或傷害時，由本組依緊急傷病處

理原則處置後轉介至醫療機構就診。 

五、一般診療： 

本組設有家醫科門診，提供免費診療或保健諮詢服務。 

六、傳染病防治： 

(一)學生經醫師確診染患傳染病，應通報校方，且須接受本組進行

個案通報與管理。 

(二)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應配合採取防治措施者，無法到校期

間，得申請公假。 

七、休養： 

本組設有休養室，凡學生在校因疾病需暫時休養者，可至本組登記

使用。 

八、病假管理： 

學生因病在本組休養者，可取得病假證明單，以利辦理病假手續 

第 三 條  本辦法由行政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定義 

一、本辦法所稱之財產，包括「列

帳財產」及「列管財產」兩類。 

(一)列帳財產，係指土地、建物、

附屬設備、圖書及購置金額單

價在壹萬元(含)以上，且使用

年限為兩年以上之儀器、機

械、交通及運輸設備、雜項設

備及無形資產(如電腦軟體、

電子資料庫、專利權等等)。

已屆使用年限且剩餘價值低

於貳仟元(含)以下之財產轉

列管財產。 

第三條  定義 

一、本辦法所稱之財產，包括「列

帳財產」及「列管財產」兩類。 

(一)列帳財產，係指土地、建物、

附屬設備、圖書及購置金額單

價在伍仟元(含)以上，且使用

年限為兩年以上之儀器、機

械、交通及運輸設備、雜項設

備等。已屆使用年限且剩餘價

值低於貳仟元(含)以下之財

產轉列管財產。 

依審查

意見，

於列帳

財產增

列無形

資產之

定義 

第三條  定義 

(二)列管財產，係指設備或物品其

購置金額單價在壹萬元以下，且使

用年限為五年以上者。 

第三條  定義 

(二)列管財產，係指設備或物品其

購置金額單價在伍仟元以下，且使

用年限為五年以上者。 

配合列

帳財產

調整金

額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財產物品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95 年 1月 25 日 

第 62 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10日 

第 219次行政會議第 10次修訂 

 

第 一 條  為使本校財產物品有效管理，有關新增、登記、經管、借用、移轉、異

常、減損、盤點之處理程序有所遵循，並達到適時支援教學與研究之功

能，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係依據行政院頒佈之「財物標準分類」、「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

附件三 



 

 

冊」、「私立學校法」及「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並考量本校實際狀況訂

定之。 

第 三 條  定義 

一、本辦法所稱之財產，包括「列帳財產」及「列管財產」兩類。 

(一)列帳財產，係指土地、建物、附屬設備、圖書及購置金額單價

在壹萬元(含)以上，且使用年限為兩年以上之儀器、機械、交

通及運輸設備、雜項設備及無形資產(如電腦軟體、電子資料

庫、專利權等等)。已屆使用年限且剩餘價值低於貳仟元(含)

以下之財產轉列管財產。 

(二)列管財產，係指設備或物品其購置金額單價在壹萬元以下，且

使用年限為五年以上者。 

二、本辦法所稱之物品，不含上述財產類，依其性質、效能及使用期限

區分為二類： 

(一)消耗性物品：指使用後即喪失其原有效能或使用價值者。 

(二)非消耗性物品：指質料較堅固，不易損耗者。 

第 四 條  管理原則 

一、列帳財產：依編碼原則編列財產帳，列入稽核與管理。 

二、列管財產：依編碼原則編列財產帳，由財產保管人自行盤檢及數量

管控，職務異動時列入移交清點。 

三、圖書：依本校圖書館相關作業準則辦理。 

第 五 條  管理權責 

一、總務處保管組為本校財產管理業務單位，綜理全校財產管理辦法之

擬定與執行，其職掌如下： 

(一)財產之編碼、登帳及相關資料之建檔保管。 

(二)財產數量之會同驗收。 

(三)財產異動之審核作業。 

(四)核實各單位財產管理及使用狀況。 

(五)報廢品之處理。 

(六)閒置品之協助處理。 

(七)財產統計報表之編製。 

(八)定期及不定期盤點查核之責。 

(九)土地、建築物相關資料之申請及保管。 

(十)動產及不動產之投保。 



 

 

(十一)文具物品管理。 

二、為落實財物管理制度，各使用單位主管及財產保管人之職責如下： 

(一)使用單位主管為該單位當然之「財產管理監督人」，應確實瞭解

並注意各該單位財產使用及管理狀況，負適時糾正之責；且應

指派該單位編制內專職教職員為各單位財產保管人，並會知總

務處保管組。 

(二)「財產保管人」應經常保持財產物、帳相符，確實掌握名下財

產之流向、使用狀況，善盡保管之責，不得將校產挪為私用或

私自移撥、棄置。 

(三)「財產保管人」應對所使用之財產負有驗收、保管、養護、減

損及經辦管理程序之責，且須配合各項盤點作業。 

(四)「財產保管人」若遇離職、留職停薪、留職留薪時，各該單位

主管應另派專人接管，財產保管人應於離校前辦妥財產移交作

業，由總務處保管組參與會點，該單位主管負責監交。保管組

依據財產移交清冊辦理變更財產保管人後，原財產保管人之責

任方得解除，始完成離校手續。調職時，「財產保管人」應依財

產移轉作業規定辦理財產轉移。 

第 六 條  財產增置及登記 

一、財產增置之方式，包括下列各項： 

(一)購置。 

(二)營建。 

(三)修繕改良。 

(四)交換。 

(五)撥入。 

(六)受贈。 

二、財產價值登記： 

(一)不動產： 

1.土地之價值，依購入價格登記之。 

2.房屋建築及設備，依取得價格或建造時之成本登記之，取得

價格無法查明者，會同有關單位估定之。 

(二)動產應依取得之成本登記之，取得價格無法查明者，會同有關

單位估定之。 

三、財產之增置，經驗收確認，辦理財產增加登記後，始得結案付款。 

四、財產登記採資訊系統形式建檔、管理，以一物一編號為原則。各類



 

 

財產編碼及使用年限，依行政院主計處編印之「財物標準分類」原

則編列。 

五、財產分類及數量之編號，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分類編號：依財物標準分類規定之類、項、目、節、號編之。 

(二)數量編號：於分類編號後，依個體財產名稱、購置數量，依序

先後編號。 

六、總務處保管組應每月定期陳報「新增財產月報表」。 

第 七 條  受贈財產之管理 

一、接獲捐贈物品訊息時，由總務處保管組公告捐贈品之相關資料，確

認各單位之實際需求，以避免物品送達後閒置浪費並造成庫存壓

力。 

二、屬財產類之捐贈品，由捐贈單位填寫「捐贈財產入帳資料表」並提

供受贈財產之發票影本或市價證明，無法取得時，得由財產管理單

位會同有關單位予以估列，編列財產，納入管理。 

三、本校於捐贈物品入庫後，應即申請填具感謝狀予捐贈人。 

第 八 條  財產之經管 

一、財產取得後應由使用單位妥慎保管，總務處保管組按照分類編號登

記，並統一製作財產標籤，會同財產保管人黏貼於明顯易辨之處。

如不適於黏貼條碼之儀器設備，則標示於該財產放置地點附近之明

顯處。 

二、凡屬教育部補助款或其他各補助專款購置之設備，財產標籤均應依

相關規定標示其字樣。 

三、財產標籤如有毀損、脫落等情形，財產保管人應主動告知總務處保

管組，重新印製、黏貼，以利辨認及清點。 

四、本校單位（人員）與校外合作研究，凡以本校名義申請之研究計劃、

產學合作所購置之設備，應屬本校財產，皆須登記列帳並由該使用

單位負責管理、養護。如因離職且其研究計畫具有延續性，需將所

購置設備轉至新任機構時，應經原補助機構核准。此外，特殊需求

之產學合作案，且經雙方約定所購置之設備須歸屬合作機構所有

時，應於合約期滿後，始得辦理轉撥。 

五、因業務、教學、研究等所需，得以借用學校財產。借用人應依規定

填具「借用申請單」，完成申請手續後使得借出，且應由財產保管人

留存該申請單，以備查核。財產歸還時，財產保管人須確實清點勘

驗。 



 

 

六、財產功能發生異常，經專業單位評估須委外修繕時，應由修繕人員

於各專責管理系統中標註送修廠商之名稱及聯絡方式；特殊狀況由

財產保管人逕送廠商維護者，請保管人填寫「財產設備外修登記

表」，藉以掌握財產動向。 

七、土地所有權及建物所有權之登記，應依土地登記規則有關規定辦理；

必要時得支費委託代書代為辦理。 

八、土地及建物之執照、權狀，應妥慎保管，並列冊管理。 

第 九 條  財產保管人有下列情況之一者，應依情節輕重簽報議處： 

一、盜賣本校財產經查明屬實者。 

二、以舊品或廢棄品調換同類或效用較高之財產，謀取不法利益者。 

三、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而擅為移往非原存置地點；或未報

經核准而擅自移往校外，查明屬實者。 

四、故意損毀財產，查明屬實者。 

五、對所保管之財產未盡善良保管之責，或由於過失致財產遭受損失。 

六、未經核准或未依法定程序辦理而擅為收益、出借者。 

第 十 條  財產養護 

一、防護與保險： 

(一)使用單位對於可能發生之災害，應事先妥善防範，以策安全。 

(二)本校之建物及財產設備，為避免發生災害時遭受重大損失，得

按財產之性質及預算，經核准後向保險機構投保。如遇災害發

生遭受損害時，應保持及記錄現場原狀，並依規定時限，將災

害發生時間、地點及損壞情形立即通知保險機構派員查驗。財

產管理單位於保險到期前，得視需要辦理續保作業。 

二、保養與檢查： 

(一)各使用單位應經常注意財產之養護，並做保養狀況之檢查及清

潔，且須確實填報財產保養維護記錄。使用教學儀器設備應配

合課程及研究規劃，並填寫「儀器使用登錄表」。各使用單位主

管應監督單位之養護狀況，以提昇財產設備之功能與完善。 

(二)財產養護狀況之檢查，依下列各款辦理： 

1.定期檢查：使用單位每三個月或半年辦理一次。但特定財

產，為因應特殊情形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緊急檢查：重大災害後立即辦理。 

3.不定期檢查：遇必要時隨時辦理。 

以上之檢查應周密詳盡，必要時得會同相關單位共同辦理。 



 

 

(三)財產經檢查後，如發現損壞時，應由使用單位，依本校修繕作

業管理要點辦理請修。 

第十一條  財產移轉 

一、各單位間因業務或特定需要，轉移財產時，雙方單位應先聯繫洽商

後，由移出單位提出移轉申請，經單位主管簽辦確認，轉送總務處

保管組辦理相關程序。移轉程序未完成前，保管之責任義務仍為原

使用單位。 

二、各單位保管之財產未經辦理移轉手續，不得私自轉移。 

第十二條  財產減損 

一、本校財產「最低耐用年限」，依行政院主計處頒行之「財物標準分

類」訂定之。 

二、已屆規定使用年限且不堪使用狀況，或毀損致失去其原有效能不能

修復，或可能修復而不敷成本者，應依相關程序辦理報廢。 

三、為發揮財產使用效益，下列專業單位應審慎確認損、廢程度及機敏

資料之移除： 

(一)電腦資訊類：電子計算機中心。 

(二)儀器、事務設備、電器、木質類等：總務處營繕組。 

四、各單位對於已提出申請減損或報廢之財物，在未經核准處理前，應

妥善保管，不得隨意丟棄，如財產保管人因過失而遺失或損毀時，

仍應負相關責任。 

五、財產管理或使用人員，對所保管之財產，遇有遺失、毀損致使財產

損失時，除經查明已善盡管理之責，得解除其責任外，應依實際成

本扣除按期計提折舊後之價格為賠償金額。 

六、財產遺失時，未於當學期期限內(1月 31日或 7月 31日)尋獲者，

經賠款後，除情況特殊者專案簽核外，不得申請退費，尋獲之財產

歸賠款人所有。 

七、發現財產失竊時，應維持現場完整性，並立即報案處理，同時通報

總務處。取得派出所出具之失竊證明後，應填寫「財產異常報告

單」，述明事情經過，並檢附現場狀況照片等以憑辦理。失竊一個

月後如未尋回失物，則依財產減損程序辦理相關作業。 

八、本校財產移轉至慈濟各志業體，除辦理本校財產減損作業外，尚應

配合填寫「志業體財產移動單」，逐級簽報核准，始完成減損手續。

本校財產捐贈校外機構，須經簽報核准後，始能辦理捐贈手續及財

產減損作業。 



 

 

九、總務處保管組應每月定期陳報「財產減損月報表」。 

第十三條  廢品處理 

一、已無利用價值之大型儀器及有環保顧慮之廢品，以要求提供新品之

廠商折價或無條件回收為原則。 

二、汰舊尚勘使用或可資源回收之廢品，以報請變賣或捐贈為原則，變

賣所得轉會計室入帳。如無法變賣或捐贈，則集中定點，由總務處

保管組定期招商付費清運，或視實際情況簽報核定後處理之。 

第十四條  閒置財產處理原則 

一、因單位內業務異動或空間調整等原因，致使財產設備閒置時，財產

保管人可於管理系統中提出閒置設定，其設備仍置於原單位，保管

人尚須負保管之責。一年後校內如無單位提出需求，則由總務處保

管組統一簽報核准後，辦理轉贈或變賣。 

二、屬政策性調整或特殊原因，須於時效內移除設備時，應填「閒置設

備入庫申請單」，逐級陳報核准後，由總務處保管組統一入庫處理，

或簽報核准後轉撥校外機構。惟大型儀器因移動不便，專業儀器屬

性特殊，用途受限，以仍置原單位為原則，使用單位可提供受贈機

構，總務處保管組經簽報核准後，辦理轉撥或變賣。 

三、校內有閒置財產時，不得再提出同品項之申購，若有特殊需求，需

經簽報核准始得辦理，校外研究計畫、產學案不限。 

第十五條  盤點規定 

依據本校另訂之「盤點辦法」執行。 

第十六條  作業流程 

各項財產異動作業之細則請依財產管理作業流程辦理。 

第十七條  物品管理 

一、係指文具、清潔用品及電腦耗材之請領、核發、庫存之處理程序。 

二、各使用單位於每月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經單位主管審核、確認後，

由總務處保管組統一彙整、申購。 

三、領取物品時應注意品項、數量、規格之核對，如有不符或損壞者，

應立即通知承辦廠商或本校承辦人員。 

四、總務處保管組每月編製月報表陳核，並於每學期末實施庫存盤點。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審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

訂時亦同。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盤點範圍 

一、財產盤點：係指固定資產、保

管資產、保管品、圖書等。 

(一)固定資產：包括土地、建

築物、機器設備、運輸設

備、事務設備及無形資產

(如電腦軟體、電子資料

庫、專利權等等)之資本支

出購置者。 

(二)保管資產：凡屬固定資產

性質，但以費用報支之雜

項設備。 

(三)保管品：係指列管財產。 

(四)圖書：包括圖書、視聽資

料等。 

第 三 條 盤點範圍 

一、財產盤點：係指固定資產、保

管資產、保管品、圖書等。 

(一)固定資產：包括土地、建

築物、機器設備、運輸設

備、事務設備等資本支出

購置者。 

(二)保管資產：凡屬固定資產

性質，但以費用報支之雜

項設備。 

(三)保管品：係指列管財產。 

(四)圖書：包括圖書、視聽資

料等。 

 

新增盤

點項目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盤點辦法 
 

中華民國 87 年 4月 20 日 

第 79 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10日 

第 219次行政會議第 8 次修訂 

 

第 一 條 依據 

本辦法依據「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並參考慈濟慈善基金會相關規

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目的 

為求財產、財務及庫存品盤點之正確，盤點事務處理有所遵循，並加強

附件四 



 

 

管理人員之責任以達到管理之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 三 條 盤點範圍 

一、財產盤點：係指固定資產、保管資產、保管品、圖書等。 

(一)固定資產：包括土地、建築物、機器設備、運輸設備、事務設

備及無形資產(如電腦軟體、電子資料庫、專利權等等)之資本

支出購置者。 

(二)保管資產：凡屬固定資產性質，但以費用報支之雜項設備。 

(三)保管品：係指列管財產。 

(四)圖書：包括圖書、視聽資料等。 

二、財務盤點：係指現金、票據、有價證券。 

三、庫存品盤點：係指文具、清潔用品、電腦耗材、營繕物料、醫材藥

品等。 

第 四 條 盤點方式 

一、定期盤點： 

(一)財產：每年由財產管理單位訂定盤點時程，由經管部門實施全

面總清點一次。 

(二)財務：於每年會計年度結算日，由會計部門會同經管部門共同

盤點。 

(三)庫存品：每年由經管部門至少實施全面總清點一次。 

二、稽查： 

必要時得經內部控制稽核委員會之決議由指定之內部控制稽核委員

照會其部門主管後，會同經管部門，做隨機抽樣盤點。 

第 五 條 人員之指派與職掌 

一、主盤人：由校長擔任，負責盤點作業之督導。 

二、盤點人：由各權責單位負責規劃、執行及結果陳報。 

三、會點人：由保管人負責會點並記錄，與盤點人分段核對確實數據。 

四、監點人：由會計部門擔任。 

五、特定項目之盤點工作，亦應設置盤點人，會點人及監點人，其職掌

亦同。 

第 六 條 盤點前準備事項 

一、由各權責單位於每次盤點前，陳報校長核定後實施。 

二、經管部門應行盤點之財務及盤點用具，預先準備妥當；所需盤點表

格，由盤點人準備。 

三、各項財務帳冊應於盤前登記完畢，如因特殊原因，無法完成時，應



 

 

由會計部門將尚未入帳之有關單據，利用「結存調整表」，將帳面

數調整為正確之帳面結存數後，存檔備查。 

四、盤點期間已收而未辦妥入帳手續之財產，應另行標示之。 

五、盤點前，經管部門應將各項財產歸位，以備盤點，若有特殊原因，

應填具理由。 

第 七 條 全面盤點 

一、盤點前應通知各有關部門。 

二、盤點方式以全數清點為原則，如確因事情特殊，無法辦理時，應陳

報校長核准後，始得改變方式行之。 

三、盤點應儘量採用精確之計算方式，避免用主觀之目測法。每項財物

數量，應於確定後，再繼續進行下一項，盤點後不得更改。 

四、盤點物品時，會點人均應依據盤點人實際盤點數詳實記錄，並於每

小段應核對一次，無誤者於該表上互相簽名並劃記確認。若有出入

者，必需再複盤；盤點完畢，盤點人應核算盤點盈虧金額後陳報。 

第 八 條 不定期抽點 

一、由校長視實際需要，得隨時派員抽查或盤點。 

二、抽點日期及項目，以不預先通知經管部門為原則。 

三、盤點前各權責單位應將帳面數先行調整至盤點前之確實帳面結存

數，再行盤點。 

四、相關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每一學年至少實施抽點一次，並作成

盤查(點)紀錄。 

第 九 條 盤(抽)點報告 

一、由盤(抽)點人員於盤查(點)紀錄註明盤查(點)日期及結果。 

二、如有毀損者，應即查明原因，其由保管或使用人之過失所致者，保

管或使用人應負賠償責任；其因意外事故或為正常使用自然毀損

者，應依規定辦理相關程序。 

三、如有盤盈或盤虧情事，應分別查明原因，並按照規定調整財產增減

之登記。 

四、盤查(點)完竣後，應將盤存情形連同盤點結果報請核閱。 

第 十 條 庫存品盤點 

一、庫存品之盤點，以每學期最末一日舉行為原則，並填具庫存報表陳

核。 

二、庫存品，以採全面盤點為原則，如因成本計算方式，無須全面盤點，

或實施上有困難者，應陳報校長核准後始得改變盤點方式。 



 

 

第十一條 注意事項 

一、所有參加盤點工作之盤點人員，對於本身之工作職責及應行準備事

項，必須深入瞭解。 

二、盤點人員盤點當日一律停止休假，並須依規定時間提早到達指定之

工作地點，接受工作安排。如有特殊事故應視代理人經事先報備核

准，否則以曠職論處。 

三、所有盤點財務都以靜態盤點為原則，因此盤點開始後應停止財務之

進出及移動。 

四、盤點使用之單據，報表內所有欄位若遇修改處，均須經盤點有關人

員簽認始為生效，否則應查究其責。 

五、所有盤點數據必須以實際清點之確實資料為據，不得以猜想數據，

偽造數據記錄之。 

六、盤點開始至工作終了期間，各組盤點人員均受主盤人指揮監督。 

七、盤點終了得向主盤人報告，經核准後始得離開崗位。 

第十二條 盤點獎懲 

一、盤點工作事務人員均依照本辦法之規定，切實遵照辦理，表現優異

者，經由主盤人簽報，各嘉獎一次，以資獎勵之。 

二、違反本辦法之規定，視其違反情節之輕重，由主盤人簽報人事室議

處。 

第十三條 帳載錯誤處理 

一、帳載數量如因漏帳、記錯、算錯、未結帳或帳面記載不清者，記帳

人員應視情節輕重予以申誡以上處分，情形嚴重者，應陳校長議處。 

二、帳載數字如有塗改未蓋章、簽章、簽證等憑證可查，憑證未整理難

以查核或有虛構數字者一律由直接主管簽報校長議處。 

第十四條 賠償處理 

相關管理人員有下列情形者，得陳報校長核定議處或賠償相同之金額： 

一、對所保管之財產、財務、庫存品有盜賣、調換或化公為私等營私舞

弊者。 

二、對所保管之財產、財務、庫存品未經報准而擅自移轉、撥借或損壞

不報告者。 

三、未盡保管責任或由於過失致財產、財務、庫存品遭受被竊、損失或

盤虧者。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審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

訂時亦同。 


